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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总 序

自１７７６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
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

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

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

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

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
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

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

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

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

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

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

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经济学研究的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论、制定政策、改造

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

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

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

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

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而且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

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

是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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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１０年前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
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

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

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

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

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１０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６位增加到
现在的２４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１０
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

一线作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

许许多多有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

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１０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
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前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

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

多简报和论文。这次，借１０周年庆祝之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
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整理、汇

编成册，作为一个系列出版。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的各界领导汇报这１０年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
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

改革和发展问题。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１０年只是一瞬；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的
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１０年
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

会秉持１０年前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
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

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
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２００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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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本出版说明

本文集曾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创世纪工作室路卫军先生策划编

辑，于２００２年９月由该出版社出版。正式刊印的时候，原定收录其中的一
篇文稿（“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慎漏印。结果，在序言里简介过的这

篇文章，翻遍全书也找不到。这当然非常对不起读者。当时与路卫军先生

商定，再版时一定补上这篇文章，作为补救。不料等本书第一版在书店售

完、按出版合约应该再版的时候，路卫军先生连同他的工作室一起离开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书再版事宜就此耽搁下来。后来其他事情一忙，

补印再版就不了了之。

此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纪念成立十周年，要求每位成员出

版一本书。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少，看来看去，也只有《产权与制度变迁》

里的几篇文章也许还可以拿出来交账。于是决定在原文集的基础上增补

六篇文章，集成这本增订本。

增补的第一篇文章，当然就是２００２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漏印的“研
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是１９９６年我为天则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案例
研究（第一集）》所写的书评。因为受到这个出色的天则研究项目的鼓舞，

我借机阐述对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当时我就知道，把科斯的方法

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做出区分，难免要遭到商榷。不过该文提到的研究真

实世界经济的３个要点———到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发现问题、重点研究约
束条件以及努力把认识一般化———却一直指导着我自己依托中国改革的

经验研究产权与经济制度的变迁。

另外四篇增加的文章，即“三网合一、数网竞争”、“再论数网竞争”、“为

市场重组留下空间”、以及“‘反垄断’政策的背景报告”，围绕一个主题，就

是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与管制。其中，前三篇是我参加电信产业开放市场

论战的代表作，后一篇则是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要求，为反垄断政

策的决定提供的背景研究报告。这些研究中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我从产权

的角度区别了行政性垄断与市场垄断，并始终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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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行为逻辑方面。

最后一篇文章“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延续了过去对土地产权制度的

研究，但是把重点转移到“农地非农利用”的产权制度上来。这是２００３年
秋季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时的研究论文。２００４年２月，在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法学院合开的研讨会上，该文得到许多专家

的评论和建议，经作者修订后将发表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报。

在《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本）》出版之际，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致以谢意。她们细致的编审，让我进一步发现文中的错漏并加以订正。当

然，我应该再次声明，文集中依然存在的错误，要由我自己来负责。

作 者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

２



原 版 序 言

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全部

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结构

———的改革与变迁。这是近２０年来我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利用此次结
集出版的机会，我要向读者简要交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脉。

１

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说过，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
的。①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惟一可观察的经济制度

似乎没有任何选择性可言。是的，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

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择业，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动和

重组。至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问津不得。

在那个时代，“选择”———这里指的是普通的私人选择———在制度上没有合

法性。

要非常深入地观察和体验才有机会让我们发现，即使在不容自由选择

的经济体制下，私人选择仍然顽强地存在。拿我自己１９６８—１９７８年间在
黑龙江下乡时期看到的一些现象来说吧。同一个农民在“公地”与在自留

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他是不是在作选择？同样的天气、地亩和劳动

力数目，实施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劳动效率大相径庭，不是劳动者在作

选择又是什么？还有那朝令夕改、有时候近似胡来的“生产和投资决策”，

难道可以归为公有制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或“个人性情”？若是，为什

么在管理者私人消费的领域，我们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荒唐？

说起来这是我学到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在看似不容选择的

经济制度下，人们仍然在作选择。当时我还没有可能发问：在一切资产都

归公的产权制度下，为什么个人———农民、职工和管理者———仍然可以在

①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Ｐｒ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ｄ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ａｐｔｅ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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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事生产性的选择？在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

产的制度下，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

动、努力和辛苦？我的问题其实是：这种看似不合法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微

不足道的“权利”，是怎样在公有制经济里扎根的呢？

２

问题还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城市出现了国有
企业的松绑、承包和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个体户”和其他名目重新出现，

“外资”经济在沿海大城市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

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机勃勃地成长。８０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度修订，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

机缘巧合，我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参加了由杜润生先生指导的农村改革

调查，前后持续凡９年。① 这些调查在当时是为中央政府制定农村改革政
策服务的，因此除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观察和参与给我的基本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

的———这和许多关于改革的歌功颂德并不相一致。事实是，早在“上层”采

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产权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

了。令我好奇的问题是：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

制的力量？更一般的问题是，私产权利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

生出来？

用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来回答上述问题似乎是容易的。既然人性为私，

私产制当然就自发地、大规模地成长起来。问题是，要是人性为私的假设

可以解释公有制产权改革的起源，那么，同样的人性假设怎样容得下公有

制的建立呢？到后来我才想明白，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重点并不是人性

为私，而是“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因此，“人性为

私”本身并没有多少解释力。我认为要紧的是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面临的约

束条件。我坚持问：在同样的人性假设下，为什么经济制度即产权结构发

生了重大变化？私产在公有制下得以重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

发生的？

① 关于这段难得的经历，我在１９９３年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的《农村变革与中国发
展》的前言里做了回顾。

４



长期的调查让我认识到以下三重约束不能忽略。第一种约束来自国

家行为：计划时代的国家机器以“消灭和改造私产”为目标，而即便进入了

改革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或俄罗斯叶利钦政府都不

同———也从来没有提出明确的私有化纲领，倒是一再明令反对私有化。第

二，计划公有制像任何一种现实的经济制度一样，造就了它自己的既得利

益。当经济制度在产权结构的层次发生变革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不可避

免地要受到损害。例如，废除了人民公社工分制之后，所有与工分制的专

门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谋利机会就一下子消失了。第三，计划公有制不但在

名义上属于全体现存人口，而且还属于将要诞生的全部未来人口。是的，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社区内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将要合法出生的成员

———都有权分享土地权益；全民所有制不言而喻地“包”下了全部公民的生

老病死，且曾经承诺为未来全部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计划公

有制下，人们———包括将要出生的人———具有的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要

经受改革的冲击。

这三重约束条件应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计划公有制一旦建立，就可

以维系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在公有制下私产非常难于建立；以及为什

么在改革中产权变革在思想上容易被忽略、在实践中容易被拖延。但是，

悖论性的事实是，恰恰就在上述三重约束下，发生了以私产制重新出现为

标志的产权结构改革。人们对此也许评价不同、见解相左，但基本事实大

家没有疑义。

问题因此就更加具有挑战性。在私产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在市场经济

里看到由自由契约形成的各种共用产权、甚至共有产权。要是国家采取断

然行动———像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过的大规模国有化的经验显示的

那样———将全部私产归公也不是很大的难事。问题是，在国家从法权上铲

除一切私产并坚持反对私有化的情况下，产权改革还是在中国发生了，私

产还是得以重建。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为什么？

３

正如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Ｓｃｈｕｌｔｚ）所说，思想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
缚。① 因此，对产权改革的认知而言，思想和学术的开放具有决定意义。

① 舒尔茨（１９８０）《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经济学》，《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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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我在旁听北京大学厉以宁老师讲授的课上知道了舒尔茨关于“传
统农业转变”的理论（后来在《经济学译丛》上读过一个摘要）；尔后，一个法

国人写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向我们通俗地介绍了

产权理论。大约在１９８５年，我从当时北京一家民营公司的发展部得到了
他们私自影印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中国的前途》和《再

论中国》；尔后，１９８６年秋季我在厦门大学访问期间又从一位至朋好友手
中拿到了原版《卖橘者言》。这三本书———以及此后可以找到的张五常教

授写下的文字———是我学习产权理论的启蒙著作。根据这门理论，产权不

是从人性为私的假设里自动推导出来的———像许多赞成或反对产权理论

的人自以为的那样。产权是私人谋取自我利益的社会性制度约束，这项约

束可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增长的业绩，因为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

经济的交易费用水平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的前途》的后半部，收录了张五常为英国经济事务社写的一篇

英文论文的中译稿。在这篇写于１９８１年的文稿中，张五常白纸黑字“推测
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①。当时让我深受

触动的地方，是张五常提出此项推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而不是预测（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ｇ）———凭借的是一套简明的理论。他首先把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扩大
为“制度费用”，接着就将制度费用一分为二：维持经济制度的费用和改变

经济制度的费用。然后，张五常仔细阐释为什么计划体制的制度费用极端

高昂，仅仅是因为改变制度的费用———主要是信息费用和既得利益的反对

———奇高无比才得以长期坚持。但是，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下，改革制度

的费用显著下降了———这一点张五常在风云际会的香港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他推断原来的计划体制必有根本改变。

对“张氏推测”的基本根据———开放降低了改革计划公有制的费用，从

而使原本非常昂贵的体制再也无法继续维持———我认为说服力很强。惟

一我认为需要继续思考的，是原来高昂的制度费用———节约它可以产生一

部分收益———本身就不断刺激人们寻找节约它的可能性。例如，我所知道

的包产到户，最早发生在１９５６年的浙江永嘉———那时的中国显然还谈不
到开放。这是不是说明，改革的动力早在原体制内部就产生了？

重要的是，“张氏推测”让我领教到，在说明复杂无比的真实世界的过

程中，经济学理论———当然要好的———将助我们有如神功。１９８７年，

①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社１９８５版，第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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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ＬＡ德姆塞茨教授的入室弟子肖耿到我当时供职的发展研究所访问，我
请他尽可能多带一些产权与交易费用学派的文献———特别是张五常推崇

的那几篇作品———给我们看。在肖耿带来的文献当中，有四页阿尔钦当时

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产权”词条的手稿。开门见山第

一句，“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阿

尔钦的清晰而直白的陈述惊醒了我：既然选择即权利，那么在公有制下可

以观察到的事实上存在的私人选择，是不是表明即便在计划公有制内，“私

产”也从来没有完全被消灭呢？

４

我认定答案可以在产权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中找到。此后两三年内，我

们在发展研究所的产业企业研究室里有一个读书小组，大家分头阅读肖耿

带来的和我们自己寻觅到的科斯（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ａｓｅ）、阿尔钦（ＡｒｍｅｎＡｌｃｈｉａｎ）、
张五常、德姆塞茨（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诺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Ｎｏｒｔｈ）等人的论文。
至今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观察、

访问、座谈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时光。

我当时还不能读英文，几位同事就翻成中文为我当“拐棍”。几年后，这些

译文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应该是内地关于产权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

本译文集。①

１９９０年秋，经约翰逊（ＧａｒｅＪｏｈｎｓｏｎ）教授推荐，我到芝加哥大学经济
系做访问学者。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修一门本科级微观经济学和旁

听贝克教授给研究生上的入门课之外，我主要就是在图书馆内阅读。对我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转变的理论以及尔后在此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据说，自从舒尔茨１９６０年在就任美国经济学
会会长的演讲中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之后，数十年间，仅芝大经济系就有

四分之三的博士论文与人力资本相关。这也难怪，资本问题向来是古典经

济学的基础，而人力资本理论则显然已经成为新增长理论的核心。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源于他尊称的“美国大经济学家”欧文·费雪

（Ｉｒｖ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这样我就顺藤摸瓜找来费雪的著作阅读，从中体会重要的
思想传统在几代学人之间延续和发展的妙不可言。根据费雪（１９０６），资本
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

① 刘守英等译，《产权与制度变迁经济学文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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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其中当然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

现值。至此大梦初醒：有了费雪的概念之后，再也不需要“资本与劳动”的

分析框架了。说“资本与劳动”云云，岂不就等于说“资本与资本”？

只是受到我自己关心问题的牵制，我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其他运用———

例如计量教育、培训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兴趣不大。我被

“资本的私有权利不仅限于财产⋯⋯人力资本也包含着权利”① 这样的命

题深深吸引。因此，芝大经济系另外一位教授罗森（ＳｈｅｒｗｉｎＲｏｓｅｎ）———新
劳动力经济学的领导人物———的提示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他指出，“人力

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别很大，在自由社会中，人力资本的

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②

在芝大图书馆我最重要的收获也许是接触了巴泽尔（ＹｏｒａｍＢａｒｚｅｌ）的
论文。他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为获取、保护和转让产权而支付的费用

———很特别，比科斯本人的定义宽（“因市场交易而发生的费用”），但比张

五常的（“制度费用”）则窄。更特别的地方是，巴泽尔坚持用仔细审核过的

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来研究抽象的产权问题。他的论文每一篇都很精彩，而

对我而言思想冲击力最大的是１９７７年关于奴隶制的经济分析。③ 为什么
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中偶尔也有奴隶———在法律上他们是

奴隶主的财产———通过赎买而使自己变成自由民的呢？巴泽尔的回答是

奴隶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权的费用来自于一个重要事实———奴隶的生产价

值由奴隶本人控制；为了减轻这种费用，一些奴隶主就利用定额制来刺激

奴隶劳动并降低奴隶主的监督费用；在定额制下，一些能干的奴隶为自己

积累起最后足以赎身的钱财。

比较起来，巴泽尔的这项研究更靠近我的问题：私产何以在具有强制

性反对力量的压制下和平地得到界定。我读过的其他关于“私产起源”的

研究④，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存在强制反对力量的约束条件，因而私产可

①

②
③

④ 例如奈特（１９４２）关于公共道路利用的分析，德姆塞茨（１９６７）对蒙特哥奈斯的海狸聚集地
从原来的共同财产转化为私产的研究，阿姆拜克（１９７７）研究的加州淘金热中通过私人创造的法律
界定了私产、特别是确定了人力资产和个人所包括枪支的权利，还有巴泽尔本人（１９８９）关于北海
油气田确定所有权的研究，见ＹｏｒａｍＢａｒｚｅｌ（１９８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Ｃｈａｐｔｅｒ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ｌａｖｅ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７７）．Ｎｏ．１：
８７—１１０。

ＳｈｅｒｗｉｎＲｏｓｅｎ（１９８７），“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Ｎｅｗ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舒尔茨（１９７７）《由经济史拓展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２５，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１９７７），２４５—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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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发地对变化的经济机会作出反应。但是，即便在巴泽尔的强制奴隶制

的实例里，看好定额制的当事人还是可以采取单独的私人缔约行动———那

里还没有与私产的产生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强大的国家力量。

在诺斯对更长期的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国家才正式作为新的有效产权

兴起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根据诺斯的研究，１７世纪的荷兰和英国顺利完
成了从土地公产制向私产制的转化，民富国强从此而起；差不多同期的西

班牙被既得利益———养羊团———拖住了土地制度改变的步伐，国家就在竞

争中落伍。诺斯认为国家对待新兴产权组织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个重大的

历史分叉点。阅读诺斯的论文的时候，我集中想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

了国家———诺斯定义的“惟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对待有效产

权组织的不同态度？更一般的问题是：离开国家的保护，新兴产权不可能

普遍化；但是什么力量可以迫使国家严守保护产权的立场，而不是很容易

地进一步侵犯产权？我在读书笔记上把这个问题称为“诺斯难题”。虽然

诺斯将他的理论发展成一个复杂的体系，但我认为这项难题并没有解决。

在芝大———以及随后几年在ＵＣＬＡ———的研读使我受益匪浅。最重
要的收获是，我认识到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要素———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

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在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

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这在任何经济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构成各种经济

制度之间差别的，是正式的法律（包括非正式的习俗）和非正式的制度是否

承认———以及怎样承认———在实际上总是控制在个人手中的人力资产的

私有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人力资源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有不同的利用

和发挥。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支点，有助于解释我熟悉的计划公有制

下人们的多种行为，有助于解释公有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释在

国家强制性地剥夺和消灭私产制之后，私产———个人在经济资源的多种用

途中进行选择的权利———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得以重建。

当我再次重读科斯的著作的时候，已经看过他关于自己学术思想形成

的讲演。①这样，我就把他的企业理论也当作国家理论来钻研。② 是的，列

宁提出的如下理论曾经是计划公有制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可以

像一家超级公司那样来组织社会生产，而全部社会成员将成为国家的雇

①

②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费用方法，可以向上从几个参加者扩展到‘政府’甚或国家本身
上。”张五常（１９８７）《经济组织和交易费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ａｓｅ（１９８８）“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１．Ｏｒｉｇｉｎ，２．Ｍｅａｎｉｎｇ，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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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据说年轻的科斯反复考虑了上述理论后的结论是：要使国家运用公司

制的命令、计划和权威来协调全部社会生产，因为消灭了市场活动而节约

了巨大的交易费用，但这家惟一存在的“公司”将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

费用（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科斯自己的企业理论是关于“市场里公司存在”
的理论：公司因为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存在，但必须为此支付组织费用；当

上述两种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公司就确定了其边界。对于我来说，重要

的是我们可以用组织费用（或者张五常的“制度费用”）来分析消灭全部市

场关系的国家———计划公有制———的经济行为。

５

让我小结一下。机缘巧合，我的学术生活与两类选择紧密相连：一方

面我不断观察到计划公有制下人们形形色色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我自己

不断选择可以解释这些行为的经济学理论。也许因为头脑和心智被真实

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现象充斥，我对在想像的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

力的学问一概没有兴趣。事后看来，这样“问题主导”的求学习惯有一个好

处，那就是可选的学术传统和理论都非常集中。考虑到我们这代人的独特

经历———在校接受正规训练与观察、参与社会实践在时间顺序方面数度错

位———上述法门非常有助于我辈避短扬长。既然大家都承认知识分工的

作用，所以选择很窄的题目求一得之见，是一个适合于我的选择。

下面简要概述本文集收入的各篇论文的主题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写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
间，主题是对我自己参加的农村改革调查作一个理论的小结。该文认为社

会主义产权改革比“诺斯难题”还要困难的地方，是“在国家职能曾被过度

滥用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重建产权秩序”。我试图通过解释土地集体产权的

变革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的发现是：在名义上一切归公的人民公社

体制下，私人产权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并通过“部分退出权”———在法权上

已经归公的人力资源将劳动和管理的努力投向集体制以外的地方———加

重了国家控制的集体土地制的制度成本，从而迫使国家在体制选择政策方

面“调整和退却”———从基层和地方开始———直到在全国范围重新承认私

人的土地使用权以及通过承包所得形成的农民私产。

这项研究的不足之处，现在看来主要有两点：（１）在农民和国家之间
确实存在关于产权制度选择的信息交流———它们互相作用和影响，但是我

当时无以名之，用了诸如“交易”、“谈判”之类并不贴切的概念。很显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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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既没有原本意义上的“交易”，也没有农民或农民组织与国家代理人之间

的谈判。实际的情形是，农民采用了一种新的产权形式，例如自留地、承包

制等等，然后，国家决定是否以及怎样承认这些新的产权形式的合法性。

（２）根据土地私人使用权的重新确立，我乐观地推断———虽然不是非常肯
定———土地产权的改革可以继续按照同一个逻辑向前推进，而没有估计另

外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在土地使用权改革以后，土地的收益权和转让权的

清楚界定可能长期被拖延。①

“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写于１９８６年，收入本文集是为了记录我对农
村产权改革认识的变化。这份研究报告的着眼点是财产权利，反映了当时

我们在观察和理论选择中已经抓住了问题的重点。另外，根据对当时改革

统购统销体制遭遇的困难的分析，该报告认定农民私人土地使用权的重建

将要求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产权制度和工商业组织———要有根

本的变革。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显然是运用“交易费用／制度费

用”加以分析的上好题材。另外，该报告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这就是当

时提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需要相应的“法律表现”———甚至已经指出“所有

制的革新变化得不到相应的法律肯定（如农村承包经济牵动几亿人的根本

利害，但至今仍无一个完备的法律），倒退性变化也就难以制裁”（见本书第

６６页）。这比ＨｅｒｎａｎｄｏｄｅＳｏｔｏ———他和他的秘鲁同事们非常强调产权具
有正式的法律表达对资本形成的意义———最早提到这一点的著作还早了

几年。②

“产权改革与新商业组织”写于１９９６年，基础是一年之前受世界银行
的邀请到乌兹别克斯坦———苏联的一部分———“传授”中国农村改革的经

验。这使我有机会对苏联的农业经济有一个直接观察和思考的机会。我

对苏联的“大农业”的理解，在实地考察、利用文献进行调查中还加入了我

自己在中国东北国营农场的生活经验。这样，我大体有了一个可以与中国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和面临“大市场”改革的困难相比较的基础。这篇文

章的结论与“渐进主义改革成功了，而激进改革失败了”的流行认识很不搭

调。

①

② ＨｅｒｎａｎｄｏｄｅＳｏｔｏ（１９８９）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ａｔｈ，（２０００）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ｙ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
Ｐｒｅｓｓ．

去年我重新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发现在农户的私人土地使用权大体确立后，农村土地产

权改革停滞不前。参见《农民收入是一系列事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论文，以及在

《２１世纪经济评论》上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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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是我在Ｕ
ＣＬＡ听德姆塞茨企业理论课的读书笔记，旨在清理有关理论和学说。德
姆塞茨对交易费用概念有过清晰的阐释，但他却不同意科斯用交易费用解

释为什么在市场里存在企业。① 比较再三，我选择科斯的合约理论，只是

将我从芝大到ＵＣＬＡ研读的有关人力资产的产权特征的理解加入，得到
“一个特别合约”的认识。这篇笔记，也是我１９９６年回北大任教以后开始
的企业研究的一个大纲———虽然我已经知道计划公有制下的“企业”完全

是在非合约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我来说，好的理论不仅是解释世事的武

器，而且也可以为观察真实世界———它实在过于复杂了———提供指引。

“‘控制权回报’与‘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写于１９９７年，是基于浙江乡
镇企业横店集团产权关系的一个实例分析。通过这项研究，我了解到填写

在“企业所有权性质”栏目里的信息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产权关系。在同样

的“公有制”名称下，私人人力资产———我主要考察的是企业家人力资产

———的实际产权状态可能完全不同。我观察到的“横店模式”———连他的

创办人都愿意称之为“社团所有制”———其实已经是由企业家个人、而不再

是由社区政府控制的公司了。企业家个人获得了公司控制权，但并不分享

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这种特别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种我称之为“控制权

回报”的激励机制。我认为，在转型中一部分“公有制企业”的市场成功，可

以用“控制权回报”机制来解释———正如可以用它来理解这类“企业家控制

的企业”面临哪些更长期的制度性挑战。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继续关于公有制企业的研究，

但把重点转移到公有制企业的改制经验。很明显，我利用了以往关于集体

土地制改革的认识，但是也注意到非土地资产的如下两大特点：（１）由于
对“最小的经济规模”敏感，企业改制没有办法照搬改革集体土地制的经验

———在那里，按照人口／劳力平均承包回避了企业家问题；（２）因为企业资
产的质量远比土地难以监察，因此土地制改革的经验———维持所有权公有

的名义、但通过承包合约把使用权界定到私人手里———在企业改制中难以

照办。在这些新的约束下，天然属于私人的人力资产的产权界定，就成为

公有制企业改革的真正起点。

本项研究把观察到的丰富的企业改制经验，一概放到这一支点上来加

① 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９７）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ｉｒ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中译本见梁小民译《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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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处理，结果发现改革的逻辑非常顺理成章：随着产品市场的竞争传导到

要素市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相对价格上升；随着企业控制权从行政当局

手里转向企业家，剩余索取权在政府机构与企业家私人之间界定的改革终

究被提上了日程。我们看到，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为了激励、制约已经落到

企业家私人手里的企业控制权，企业家人力资产的产权从潜在的转成公开

的、从非法转成合法、从无价转成有价、从当期转成长期、从不可转让转成

可以转让。毫不夸张地说，公有制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产权革命。

但是这项研究也让我知道，仅仅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很难看到公有

制企业改制中那些敏感的细节———对于制度变迁的科学研究来说，这些细

节异常重要。在尝试了多种调查办法之后———我已经在另外一本文集的

序言里向读者交代过了① ———我把心一横，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到联

办投资管理公司兼职，前后参与了近２０家公司的调查、咨询、融资和改制
顾问的工作。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经济调查出身、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经验

主义者来说，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关于企业的扎实学问。遗憾的是，这些

调查涉及公司商业机密，按照行规我们是签署了保密函才走进公司大门

的。我当然要遵守这些条约，不可以发表有关报告。好在如科斯所说，经

济调查的具体材料可以用一把火烧掉，只要抽象和简化运用得当，从案例

调查得到的认知可以一般化。

“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发表于２０００年，应该是大量实例研究后的一个
抽象小结。因为自己屡次中了“以名责实”之计，本文决定对问题作一个根

本清理：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可追溯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在市场合约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两点根本不同于市场里的企业。要分析这样

的经济组织，我认为过去流行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和时兴的“委托—代

理”模式都不是最合适的框架。选择的结果，我用“事实上的（ｄｅｆａｃｔｏ）产
权和法律上的（ｄｅｊｕｒｅ）产权的不一致”作为分析公有制企业的基本模式。
面对事实上的人力私产，公有制企业不得不寻找制约私人谋求私利的制

度。但是，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消灭了私产制，公有制企业至多只能

用国家租金制来替代“私产＋合约”的制度。结果，大量公有制企业的资源
处在“公共领域”之中，诱发了形形色色的私人攫取行为。该文的一个结论

是，要不要承认个人私产的合法地位，是公有制企业内生的制度性问题。

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篇，“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１９９６年我为天

① 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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